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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 合 國 

安 全 種 事 會 

正 式 紀 録 

第二年 第三十四號 

第一百二寸 

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星期三 

主席：郭泰祺先生（中國)。 

出 席 者 ：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： 澳 大 利 亞 . 比 

利時.巴西.中國，哥金比亞.法蘭西.敘利.亞. 

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和 萬 聯 邦 . 英 聯 王 國 . 荬 利 

堅合衆國。 

一百二十三.臨時議事日程 

(文件S/320) 

― . 通 過 譏 事 日 程 。 

二.科府涎峽事件： 

(甲）.英聯王國駐安全理事會代表一 

九四七年一月十日致祕書長函 

及 附 件 ( 文 件 S / 2 4 7 ) i 。 

(乙）.阿爾巴尼亞政府關於科府海峽 

事 件 * 電 ( 文 件 S / 2 5 0 ) 2 。 

(內）.安全理事會審査科府'海峽事件 

小 組 委 員 會 之 報 吿 （ 文 件 S / 

300)3。 

一百二十四.通過議事日程 

(譏事日程通過） 

1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三 

號附件八。 
2 同 上 ， 附 件 九 。 

*同上，補編第十號附件二十二。 

七次會議 

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一百二十五.繼續討論英聯王國 

控訴阿爾巴尼亜事 

主席：現請阿爾巴尼亞代表在理事會就 

席。 

(阿爾巴尼亜代表就席） 

主席：（i靑阿»î巴尼亞代表發：。 

Mr. H Y S N I K A P O (阿爾巴尼亞）：阿爾巴 

尼亞代表圑雖巳有若千機會向諸君解释英政 

府提出控吿之眞正理由，而吾人認爲諸君對 

於吾人之聲明並未予以應有之注意，且安全 

理事會尙未對吾人之陳述作詳盡之考慮。事 

實上，若干理事竟毫無證據，全憑假想，贊 

g/〕英國對於阿爾巴尼55之控吿。 

英 國 代 表 在 其 ' 决 議 案 中 仍 求 實 現 此 目 

的：渠欲得到安全理事會對其控吿予以合法 

之認可，而提議諸君應向當事國建譏立將此 

爭 端 提 交 國 際 法 院 ， 由 該 院 予 以 宣 , 。 

阿 爾 巴 尼 亞 並 無 何 行 動 足 以 證 實 英 國 

之控吿爲正當，絕無罪行，且安全理事會對 

於此 i" f亦無證據，刖據何理由向阿爾巴尼亞 

建讒將此案件提交國際法院？ 

是否仍應容許如英國等國家使阿爾巴尼 

亞苒受不公ÎE之待遇？在上次戰g?屮曾與所 

有進步人民並肩流血之一小國，由貪婪成習 

之英國譴責其行勋，公理何在？一小國曾爲 

三四三 



和 平 . 正 義 . 自 由 及 獨 立 而 傷 亡 人 民 四 萬 八 

千 之 多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如 此 , j 待 之 ， 公 理 何 

在？ 

各位理事，阿爾巴尼^不應受此種待遇。 

對一僅願自主且與各國維持睦誼關係之 

國家，以其榮譽與命運爲兒戲，實屬罪行。安 

全理事會不應忽視英國之此種陰謀。 

該決議案牽及阿阚巴尼亞實無理由。英 

國決讒案無受考廬之價値。理事會絕對應拒 

絕之。 

主席：吾人當前有英國之決議案#1棻。有 

其他願對此發言者否？ 

C o l o n e l H O D G S O N (澳大利亞)：恰在一年 

以前;，：澳大利亜代表曾對另一案件在本理事 

會發表下列意見： 

" 菩 人 作 決 定 時 必 須 根 據 事 實 及 證 據 ， 

俾保證爲世界和平得一公正之解決，或如憲 

章屮所稱：，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 

之 原 則 ， 調 整 或 解 決 國 際 爭 端 。 ' 爲 達 此 目 

的，理事會須審慎進行確定所有一切事實及 

有關之情報，而後靜謹明確審査各項事實與 

情 報 ， 庶 能 維 持 正 義 . . . . 總 之 ， 理 事 會 應 履 

行 之 職 務 . . . . 與 國 際 法 院 對 於 合 理 爭 端 加 以 

判決者相似。故理事會之行動與決譏亦應遵 

同樣原則，本諸公道良心及毎一案件業經證 

明 之 曲 直 ， 作 & 正 之 遨 置 " 。 1 

吾人認爲此種意見對於理事會之非常任 

理事尤爲適用。敝國政府認爲各非常任理事 

並非代表某種特殊見解,並非代表某一圑體， 

亦非代表其本國，乃被選爲整個聯合國服務 

之理事。 

吾人在此中所見之情形如何？於細察各 

項聲明及一切情報後，覺若干理事似有預斷 

此案之趨勢。吾人甚至發現若干理事不根據 

確 定 之 證 據 及 事 實 求 作 決 定 ， 而 陳 述 各 理 

論以求適â"-JÎ-成見。 

苒者，若此案有絕對完備之證據，則自 

始或：！卩不致提交安全理事會。在另一方面，若 

各理举堅持需要絕對完備之證據，則安全理 

事會或永不能作成決定。各理事須就已有證 

據2^正行事，而求得一合理之結論。 

1參閱安全理事會會刊第一年第二十號第二 

十六次會,;義，英文本第三九七頁。 

九理事中七理事之結論爲：峽內擻設雷 

田，爲阿爾巴尼亞政府所知之事。此係多數 

之'决定，民主方式之決定，然該項'决定竟因 

否決權之遝用而不能成立。美言支吾，與事 

無翁。波蘭及蘇聯代表謂英國代表之聲明與 

此案全無闢屬。以吾人觀之，否決權之連用 

實爲此問題之整個關鍵，妨礙理事會達成大 

公無私之'決定，使其不能遂行其意。在此情 

形下，何能謂英國代表所云者不切本題？ 

以此理由，能謂此案應聽其自然予以擱 

置，或竞謂應將 ; f t自理事會之,事日程中除 

去耶？問题實並不如是簡單。此非僅與英國 

及阿爾巴尼亞兩當事國有關之問題。該決議 

案稱——諒諸君對之均無反對意見： 

認爲在和平時期不經公吿而擻設水雷爲不正 

當之行勋，且有違反人道之罪行，安全理事 

會如何能不予追究或不作建議懲兒？ 

然則該決議案所建議者爲何？該決璣案 

請將此事提交國際法院。然阿W巴尼亞代表 

謂吾人無充分之證據，且凿證據未予以應有 

之注意。但菩人於此所未能履行之事，國際 

法院均能充分履行之。該院能搜集更多之證 

據，且诙規約第四"h三條之規定，能口頭審 

mmA,鑑定人，律師及輔佐人。法院能審 

查重耍物證並詰問證人，以求得公;iR之判決。 

吾人確信請阿爾巴尼亞在國際法院出庭，決 

非不公平之舉。余以爲阿爾巴尼亞必將樂意 

有此機會。再者，本人願請阿爾巴尼亞代表 

注意，若經理事會建遘，爭端之另一當事國 

得向法院提出訴訟，若他造不出庭辯護，則 

法 院 得 爲 對 其 不 利 之 裁 , 。 

關於理事會管轄權問題，本人願提出下 

列 意 見 。 依 憲 章 第 二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， 一 會 

員 國 同 意 接 受 並 履 行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決 

譏 " 第 3 十 六 條 规 定 ， 對 於 ， 端 事 項 ， ， 安 

全 理 事 會 . . . . 得 建 議 適 當 之 調 盤 程 序 或 方 

法"。同條规定在原則上". . . .凡具;r法律性 

之爭端"——此時該案爲一具有法律性之爭 

端——"應由當事國〖农國際法院規約之規定 

提 交 國 際 法 院 " 。 

憲章屮各項规定明定各會員國接受理事 

.會管轄之意。且在本理事會邀請阿爾巴尼亜 

政 府 之 函 中 曾 說 明 一 重 耍 條 件 ： 若 阿 

爾巴尼^關於此案接受聯Ô "國會員國在相似 



案件屮所须'負檐之義務，則請參加關於此 

端之討論，但無投票權。 "1故理事會所可作 

成之任何決議，任何建讒，均約束英國，'东 

約束阿爾巴尼亞。 

此外，國際法院規約第二十六條規定法 

院 之 管 轄 權 如 下 ： " . . . . 包 括 . . . . 聯 國 憲 

章 . . . . 所 特 定 之 一 切 事 件 " 。 

故 ^ 人 達 到 如 下 之 結 論 ： 依 照 聯 合 國 憲 

章及國際法院規約之规定，安全理事會顯然 

有權提具英國所提出之建議。且吾人前已述 

明，因此案有關逮反人道之罪行，菩人有責 

作成此項建n，，安全理事會爲尊重其威望. 

權力及聲譽起見，不能容許其決議不生效力。 

M r . G R O M Y K O (蘇聯）：當吾人討論將英 

國對於阿爾巴尼55之控吿列於安全理事會議 

事日程之問題時，本人會,IS明蘇聯代表團對 

此 問 題 之 態 度 。 2 其 後 在 小 組 委 員 會 成 立 以 

前 ，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討 論 英 國 之 控 吿 ， 3 及 硏 

究小組委員會之報吿時，本人亦^iS;明蘇聯代 

表 圑 對 於 英 國 控 吿 之 態 度 。 4 安 全 理 事 會 中 

全部之討論，自始至終證實英國將此問題提 

交安全理事會，實非因維護和平與安全之利 

益而有是舉，此舉實有他種動機，爲他種原 

因所策動。 . 

在討論此問題之際，尤在安全理事會調 

査 將 終 之 時 ， 若 干 蘇 聯 以 外 之 理 * 斷 言 此 問 

題不應提交安全理事會，而應提交國際法院。 

若在開始調査此問題時，同仁中卽有如此之 

論斷，自铰在調S將終時始作此論爲佳，然 

"稍遲仍勝於永不"。若干其他理事謂此問題 

不應提交安全理事會之論，實極重耍。蘇聯 

代表於開始討論將英國之控吿列入安全理事 

會,li事日程之問題時所陳述者，；FK卽此意。 

實際上，卽英國代表現時亦謂此事於和平並 

無立時之威脅。英國代表出此言論，實屬重 

耍，因渠曾以各湩方法毀謗加罪於阿爾巴尼 

亞，而吾人則決無理由爲此。 

1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號英 

文本第一三一頁。 

2參閲安-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號英 

文本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頁。 
8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十八號 

英文本第三六五至三七一頁。 

'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八 

號英文本第五七八及其後各頁。 

然則，英國及阿阚巴尼亞代表所提出之 

事實如何事？實顧示吾人：倘英國所提之證 

據與實際情形相符——卽：兩艘英國驅逐艦 

在科府诲;m屮炸毀且有船員死亡——倘該項 

報吿與實際情形相符，則可謂事實確定此種 

結論，伹英國代表不能提出一項事實，足以 

證明阿爾巴尼亞有敷設雷田或知^何人敷設 

雷田之罪。此 f i事實並不存在。安全理事會 

無一理事能對此點提出任何一項事實《資證 

明。 

然安全理事會中若干理事flS、爲不必重視 

事實，惟可自由予以利用。例如彼等謂："均 

以 爲 " 或 " 似 乎 " 除 阿 爾 巴 尼 5 5 外 ， 無 他 人 

能 f t^此事，或謂無論如何阿爾巴尼亞知雷 

田係何;V敷設。並稱除阿爾巴尼亞外實難假 

定其他國家能在此設置水雷。此項論據雖經 

援引，但並非證據。以本人觀之，無論從法 

律或事實觀點言，均非證據。安全理事會不 

能根據此種意見卽歸罪於某一國，亦不能根 

據臆測作成結論。然而實際上吾人乃根據臆 

測，斷定阿PT巴尼亞有罪。 

在安全理事會討論此問題之過程中，蘇 

聯 代 表 圑 益 覺 英 國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此 控 

吿 ， 非 因 該 問 题 應 由 理 事 會 加 調 査 ， 而 實 

源於本人前曾指明之'其他政治理由。倘吾人 

注意英國此種行動之政治背景，實不難了解 

之也。論及其政治背景一層，本人注意於英 

國與阿爾巴尼亞之關係：更明言之，卽英國 

對於阿爾巴尼亞之態度。倘吾人注意此種情 

形，則此雖與和平及安全之維持毫無關係之 

問題，竟被提出於安全理事會之理由面不難 

了解也。 

澳大利35代表首先在此論及事實；在每 

次會議中，無論討論何種問題，澳大利亞均 

作如是之言1^，然本人從未見有不顧事實如 

澳大利亜代表之甚者。惟有不顧事實能解釋 

澳大利亞代表所得之結論。然本人對此毫不 

驚異，因本人早知高談事實與眞正注重事實 

爲截然兩事，而澳大利亞代表所表現不顧事 

實之態度更不足奇。澳大利亜代表關於否決 

權之議論亦不使余驚異。吾人均知澳大利亞 

代 表 夙 患 " 否 決 權 怔 忡 " 病 ， 而 在 國 際 會 讒 

中爲尤甚。此病自可能痊復。本人以爲時間 

必能助澳大利亞代表霍然而愈。 

：四五 



根 據 本 人 所 述 之 理 由 ， 本 人 須 對 S i r 

A l e x a n d e r Cadogan於安全理事會上次會璣中 

所提出之決議案初稿，表示反對。阿爾巴尼 

亞對於英國代表所控吿之罪，實屬無辜。故 

吾 人 無 正 當 之 理 由 曳 阿 爾 巴 尼 亞 至 國 際 法 

院，蓋欲向國際法院控訴1^_何國家，必需具 

有某種正當癍由。 

蘇聯代表圑堅信——在安全理事會討論 

此)il題之過程中，此信念且已益見堅強—— 

安全理事會亦無正當理由作此種決定，因英 

國代表對此問題所持之態度自始至終毫無根 

據。故本人認爲英國代表之提案不能爲蘇聯 

代表圑所接受，且所議殊無理由。安全理事 

會無理由採取此種決定。 

主席：其他代表願發富否？ 

英國所提'决議草案仍須由理事會加以'决 

定。在上次會議中，本理事會之行動旣遭挫 

折 ， 英 國 此 項 新 決 , , 案 乃 係 依 憲 章 及 國 際 

法 院 規 約 之 精 祌 與 規 定 再 謀 解 決 爭 端 之 辦 

法。 

若干代表圑曾表示此案自始卽可提交國 

際法院。本人願提醒各該代表圑，阿爾巴尼 

S 非 聯 合 國 之 會 員 國 ， 原 不 能 強 迫 其 出 庭 國 

際法院。然該國旣巳按本理事會邀請其參加 

討論此案之函中所載條件接受聯合國各會員 

國之義務，此時卽不得不遵奉憲章及國際法 

院規約（规定。 

本人願指明業經九位投票理事中七位理 

事贊成之英國'决議案，在文字及性質上均無 

懲罰之意。其意在準備重行談判，或可便此 

案達到和平解決。因該決譏案遭受挫沮，當前 

之'决議案僅係以另一锺方法，試求使兩當事 

國就可能範圍以和平方法共同解'决其爭端。 

本人以中國代表資格在投票表'决時，將 

贊成此決璣案。 

若無其他理事願對此草案發表意見，卽 

請加以表決。英國所提出之草案，諸位均有 

其抄本，其文爲： 

''安全理事會， 

於審議英國及阿爾巴尼亞代表對於一九 

四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科府诲峽中所發生不幸 

事件，英艦兩艘觸雷致其船員慯亡所引起之 

爭媪，發表之聲明以後， 

建議英國及阿爾巴尼亞政府應依國際法 

院規約之規定，立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。"1 

(舉手表'决，其結果如下:） 

贊成者： 

澳大利亞 

比利時 

巴西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敍利亜 

美利堅合衆國 

反對者： 

無 

棄權者： 

波蘭 

蘇維毕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(英聯王國未參加表決） 

一百二十六.關於安全理事會 

職責之一般討論 

S i r A lexander C A D O G A N (英國)：主席，本 

人可作一 t否？所欲,者與此案無關，而係 

與上次討論有閼。 

諸君當憶及以前某次會議中巴西代表曾 

發 表 一 極 有 意 眛 之 聲 明 。 2 惜 彼 今 日 不 在 此 

地，余對其缺席之原因尤烕不快。 

彼曾對於安全理事會之職務，責任及權 

力提出各種問題，本人認爲各該問題値得予 

以極審愼之考廬。本人對彼所論不能不加以 

判別而全部接受。未悉諸君；t見如何，余僅 

欲建議，倘對此問題於共同磋商及考盧之後， 

吾人或覺理事會應於某次會讒中討論巴西友 

人听提出之問題，或可请適當之法學家委員 

會提供意見。本人認爲彼所提出而尙未討論 

之各該問題均屬重耍，吾人應從詳研究及試 

求結論。若諸君同意，吾人或可在以後討論。 

主席：英國代表提及此問題甚爲可咸。 

本人於％、聽巴西代表極有才幹之陳述時，亦 

1 文 件 S / 3 2 4 。 

，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三十二 

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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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此意。其聲明對於本理事會中之職權範園 

作極有限制之解釋——其中某部分似乎限制 

過 嚴 。 倘 理 事 會 欲 對 此 問 題 作 進 一 步 之 討 

論，本人將與各理事商定日期。 

M r . G R O M Y K O ( 蘇 聯 ） ： 本 人 感 覺 S i r 

Alexander C a d o g a n 之 提 案 至 少 可 謂 不 淸 楚 ， 

爲一極含糊之提案，余極難了解英國代表欲 

討論者爲何事。其請安全理事會討論之問題 

爲何？問題何在？何人提出此問題？此項討 

論之目的何在？其動機爲何？此一切均不淸 

楚？此不易領悟之提案，本人無從討論。 

倘英國代表欲作提案，請〖农議事規則之 

規定，於三日前以書面提交祕書長，然後吾 

人可知其爲何種提案。現在提出之提案性質 

及目的均不淸楚，而吾人須對此加以討論且 

卽爲理事會決定討論之會期，實爲奇異之稃 

序。 

Sir A l e x a n d e r C A D O G A N (英國)：本人自極 

明暸璣事規則，本人並未提譲將此問題列人 

議事日稃。余前已說明，覺各理事或願注意' 

巴西代表所作此項極重耍之陳述。倘蘇聯代 

表覆閱之，必覺其含有若干重耍之點。 

巴西代表在其聲明中，對於本理事會之 

權力，職務與責任發表若干意見。吾《對之 

或不能悉予同意，本人卽不能完全同意。然 

吾人倘對此紀錄不加任何批評，將來或有人 

援引之爲有力之規則。故本人僅請間各同仁 

是否願對該聲明復作審慎之考慮。吾人可徐 

圖磋商，倘一般均覺須對此問題加以進一步 

之研討，若干理事——本人亦應盡個人之力 

——可擬定問題，依循應有之手續請列入理 

事會之議事日程。本人僅作一個人建議，吾 

人應考盧該項重耍聲明，並'决定吾人是否應 

對此作正式之硏討。 

主席：在請敍利亞代表發言以前，余願 

略一解說本人之建議，此建議實際上係根據 

助理祕書昆之意見，與各理事商定一日期。 

在目前此自僅爲一建譏而巳。除谷理事均同 

意接受此建璣外，吾人不擬集會討論巴西代 

表之重要聲明——該代表今日缺席，本人頗 

覺遣慽。 

同時，本人以爲可請祕書處之法律部對 

於巴西代表之聲明屮所提出之若干問題，擬 

一 : i忘錄。本人再聲明，此僅建議而a。倘 

吾人'决定討論此問題，該備忘錄或可作參考 

之用。 

M r . E L - K H O U R I (敍利亜）：本人記得巴西 

代表並未請安全理事會舉行特別會議討論其 

陳述或評論其意見。就本人所知，巴西代表 

圑之陳述，僅係就安全理事會之職權範園表 

示個人之意見。若彼欲安全理事會根據其意 

見作任何'决定，將其採納作爲安全理事會之 

規條或規則之一部分，以解釋並限定理事會 

之職權範園，則如主席所述者，吾人可加以 

考慮，並將其列入議事日程中討論。在目前 

之情形下，宜由主席面詢巴西代表，是否願 

由一特別會議討論其聲明。若其果欲如此， 

則 菩 人 卽 須 接 受 其 請 求 而 定 期 舉 行 特 別 會 

議。然在此時，吾人不能對本問題作任何決 

定。 

主席：對於敍利亜代表之意見，本人願 

說 明 巴 西 代 表 確 未 請 求 對 其 聲 明 作 任 何 討 

論。本人以爲建議作此項討論者意在不使巴 

西代表若干意見載在紀錄而不加批評，伹若 

理事會不願討論渠所提出之若干意見，本席 

並無意堅持舉行會議討論此陳述。 

本人前已述及，本人於稅聽其聲明時， 

覺渠提出之若干意見對安全理事會之職權過 

分限制。誠如英國代表適纔所言者，倘任是 

項意見載於紀錄而不加批評，或其他理事不 

表示任何意見，則在將來論及安全理事會之 

權限時，或有人可以援此爲說。僅爲紀錄起 

見，或宜加以討論；但如多數理事認爲此種 

討論並非必耍，本人亦樂意從衆。 

M r . E L - K H O U R I (敍利亞）：本人認爲巴西 

代表此種聲明純係表示個人意見，無論其受 

批評與否，對安全理事會均無拘束力，對於 

當前之某數問題，現有甚多之聲明吾人均不 

同意，而無人予以反駁。各該聲明亦均載於 

紀錄，但對於將來之案件皆無影響。吾人現 

所討論有關安全理事會權限之陳述，更屬如 

此。 

安全理事會之權限由憲章明予规定。當 

一案提出之時，可就該案性質討論其是否屬 

於安全理事會之權限範圍。當一棻提出於理 

事會時，巴西代表或任何其他代表均可表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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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對，並發表評述。各代表可發表一般之意 

見，除經提案人請求且堅持討論;rt見，俾 

擬定決議案外，則對此案卽不加討論。 

此 案 中 並 無 此 種 情 形 。 本 人 曾 , 主 席 可 

與巴西代表商談，倘巴西代表欲吾輩討論其 

聲明，菩人將允其所請。 

主席：尙有兩代表欲發言。惜因本席措 

辭欠當，致引起此種討論。本人原意，實非 

欲集會討論巴西代表之陳述，而係探察同仁 

意旨，使各理事於願意時，可對所提各問題 

有發表意見之機會。本人在未先確知多數理 

事之意見時，自亦無定期舉行此會議之意。 

本 人 不 知 各 理 事 對 此 問 題 是 否 欲 止 於 

此 ， 抑 願 繼 續 討 論 。 M r . G r o m y k o 及 巴 西 代 

表均欲發言。 

M r . G R O M Y K O (蘇聯）：在菩人之議事日 

程中，旣無此項問題，本人不解何故作此討 

論 。 S i r A l e x a n d e r C a d o g a n 對 於 巴 西 代 表 演 

詞中之若干聲明表示其個人之意見，顯然對 

之有所爭議。就余所知，其他若干代表對英 

國代表意見似表同成。該提案爲何以及何以 

應由安全理事會加以討論之理由，均未陳說 

淸 楚 ， 且 在 現 時 澌 * 紂 論 尤 不 可 解 。 吾 人 不 

能討論此提案，因並無實際提案。倘巴西代 

表欲在安全理事會提出任何問題，則遗其以 

巴西政府名義將其提^之案文提交安全理事 

會。 

英國代表或欲提出某項問題，則P唷依正 

當程序向安全理事會提出，然後吾人可考慮 

其問題，且或將其列人議事日程。目前已無 

討論之問題。故本人提議停止此無益之討論， 

並將英國代表之演詞列入會璣議事錄，卽止 

乎此。 

主席：本人尙須請一代表發，，蓋全部 

之討論乃因巴西代表之演IT而生。諒諸位均 

欲一聽巴西代表之意見。 

M r . M u N i z (巴西）：本人同意於數位代 

表之意見，贊成討論此間題。此間題甚爲重 

要，與安全理事會之工作效率及威望有關。 

割此間題作一般之討論可成爲本理事會所作 

之正式解稃，對於本理事會將來之工作或頗 

有裨益。Mr. Aranha雖偶然提出此PpI題，然 

若多數理事欲加以研討，余信彼如在此亦必 

贊成。 

主席：依敍利亞代表所曾表示之意見， 

本席提議將此間題交給主席及祕書處，由其 

與 各 理 事 商 談 是 否 可 將 此 題 列 入 議 事 日 

程，且商定列人議程之時日。倘多數理事反 

對討論或不願各理事復有發表意見之機會， 

則 此 事 卽 不 再 提 出 。 巴 西 代 表 謂 彼 認 爲 M r . 

A r a n h a 必 贊 成 各 理 事 對 此 問 題 表 示 各 個 人 

之意見一層，余頗欣感。對此間題，卽定如 

此辦理。 

(午後五時零五分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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